
 

 

新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8 年 8 月份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 9 樓災害應變中心 

主持人：召集人侯友宜                      紀錄：李佩晨 

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壹、 工作報告： 
一、 工程查核報告 
二、 交維查核報告 
三、 交通執法報告 
四、 交通順暢應變小組報告 

主席裁示： 

一、 請各區公所掌握管轄區域內道路坑洞的改善情形及相關數據予以佐證，

另包含對施工廠商是否有盡到督導責任、道路坑洞後續的維護管理及掌

握交通壅塞路段等細節。 

二、 請警察局清楚掌握轄內交通壅塞路段，並針對過年過節重要節點作分析

與控制。 

三、 請養工處了解道路坑洞的減少原因，並適時提供佐證資料供各單位參考。 

四、 請養工處與各區公所依林顧問建議審慎考量招標方式的改變。 

貳、 專案報告： 

一、 委託路權督導及策進作為(本府交通局)   

主席裁示： 

(一) 請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及本市捷運工程局要按照所提的交維計畫去落實，

若有任何狀況隨時通報，各單位盡可能協助配合。 

(二) 請養工處、區公所及警察局針對本市 14 條道路委託工程主辦單位代為管

理部分要不定時至現場抽查，另捷運工程局受委託代管部分則加強自主

性查核，若有任何問題應立即提出來做改善。  

二、 道安扎根，守護學童(本府教育局) 

主席裁示： 

(一) 開學前整個通學廊道工程部分要完成，後續本人將與交通局及教育局至

校園周邊檢視；另通學廊道未來預計要施作位置要有優先順序及預計時

程，做個全盤性的統整。 

(二) 請教育局持續督導幼童專用車老車汰換，本人也會持續關注幼童專用車

的交通安全，另請監理所在這部分要嚴格做把關。 

參、 歷次會議裁指示(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編號 1080730-2、1080730-3 解除列管。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顧問指導與建議 

周顧問文生： 

一、 建議從警察局事故處理中去了解是否為路平所衍生的事故。 

二、 有關 A3 類的事故，警察局受理民眾報案窗口可事先了解現場狀況，

直接告訴當事人適當的處置作為。 

三、 有關林口區的科技執法，問題源頭為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與復興

路口，導致回堵至新北，建議應從長庚醫院周圍交通做整體改善。 

邱顧問裕鈞： 

一、 建議將坑洞通報來源做比較，是否每個來源都呈現下降，如果皆為下

降應繼續維持及推廣。 

二、 交維計畫未落實，若查明為督導人員未落實督導責任，後續應有相關

懲處；若為標準作業流程或合約未落實，則後續應檢討修訂。 

三、 學生通勤調查當中家長接送比例也很高，家長接送區域是否會阻礙

交通問題，建議家長接送區的規劃可考慮內部化，可減少對交通的影

響。 

四、 建議交通安全教育後續可納入正式課程中，讓學生能夠重視。 

陳顧問艾懃： 

一、 是否有線上督工系統?建議可請施工單位自主性將交維佈設情形拍

照上傳，可確認每件工程交維佈設有達到一定水準且增加查核次數。 

二、 針對林口區科技執法取締項目中「未依標誌標線行駛」，建議交通局

再確認周邊標誌、標線是否正確，避免取締後之爭議。 

三、 臺 64、65線的交通敏感相關處置皆有成效，但事故件數偏高，未來

可考量以科技執法方式降低事故數。 

四、 學生違規涉入交通事故數比受到交通事件影響的人數來的少，建議

未來在環境營造跟教育內容再加入防衛與風險觀念，可望再降低事

故數。 

五、 有關交安試題中常有問罰鍰多少的題目，建議考題可轉換成技術性

或習慣性的題目，例如：教導過馬路時了解車輛來的方向，比考試



 

 

更重要。 

六、 透過小孩影響大人，要先了解須正視甚麼東西及風險為何，再來做

有關教育加強部分。 

程顧問玉傑：有關林口區科技執法，建議於前一路口增設告示或說明牌面，

提前告知用路人行經該路口時應注意事項。 

黃顧問台生： 

一、 交維查核缺失部分，若廠商為故意或嚴重影響交通順暢，應該要嚴格

予以裁罰。 

二、 每月道路坑洞件數是上個月通報未補完還是補完又重複發生，要查明

原因並制定相對應的措施。 

三、 建議路權單位於巡查時應詳細記錄，以利交通事件發生時責任追究且

罰鍰內容應再做更細項的說明。 

四、 國小學生通學方式還有以自行車為交通工具，倘不建議騎乘自行車上

學，除教育一般交通安全外也要落實不騎乘自行車上學這部分。 

五、 有關通學巷的部分，建議要讓人清楚明瞭的知道這整條道路是作為通

學巷使用，整體上的環境辨識及營造相當重要。 

林顧問志棟： 

一、 區公所所採用的開口合約招標方式為最低標，建議比照養工處採用評

分及格最低標的方式，以利提升補坑洞的材料品質；另建議養工處未

來採用最有利標，以利提升廠商品質。 

二、 最近開始辦理有關交通維持及坑洞等教育訓練，建議交通局及養工處

可以參與。 

 

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